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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88086         证券简称：*ST 紫晶         公告编号：2022-099 

 

广东紫晶信息存储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稳定股价措施相关董事、高管增持公司股份进展

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增持计划基本情况：广东紫晶信息存储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

司”）于 2022年 6月 6日披露《关于稳定股价措施的公告》（公告编号：2022-068），

根据《广东紫晶信息存储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在科创板上市后三年内稳定

股价的预案》（以下简称“《股价稳定预案》”），公司采取由公司现任董事（不包

括独立董事及不在公司领取薪酬的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增持股份的措施稳定股

价，合计用于增持公司股份的资金额不低于增持主体上一年度从公司领取税后收

入的 20%，且不超过增持主体上一年度从公司领取税后收入的 50%自有资金增持

公司股份，增持金额合计不低于人民币 83.48万元且不超过人民币208.71万元。 

●增持计划实施进展：目前增持计划实施时间已过半，截至 2022 年 7月 22

日，有关增持主体以自有资金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

累计增持公司股份 41,953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0.0220%，累计增持金额 30.84

万元，达到本次计划增持金额区间下限的 36.94%。基于对公司未来发展前景的

信心和对公司成长价值的认可和稳定公司 A 股股价的相关安排，相关增持主体将

继续按照相关增持计划，在增持计划实施时间内择机增持公司股份。 

●本次增持计划可能存在因证券市场情况发生变化或政策因素、增持股份所

需资金未能到位等情形，导致增持计划无法继续实施的风险。 

 

一、增持主体的基本情况 

（一）增持主体名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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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 2022 年 6 月 2 日，公司需履行稳定股价增持公司股份义务的董事（不

包括独立董事及不在公司领取薪酬的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共 8人。分别为：董

事长郑穆先生、董事罗铁威先生、董事兼总经理钟国裕先生、董事兼财务总监李

燕霞女士、副总经理谢志坚先生、副总经理焦仕志先生、副总经理魏强先生、副

总经理武卓女士。 

郑穆先生、罗铁威先生分别通过紫辰投资、紫晖投资持有公司股权，并通过

协议明确了一致行动关系，共同拥有公司的控制权，系公司的实际控制人。 

（二）增持主体增持公司股份前的持股情况 

序号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单位：股） 持股比例 

1 郑穆 0 0.0000% 

2 罗铁威 0 0.0000% 

3 钟国裕 300,000 0.1576% 

4 谢志坚 200,000 0.1051% 

5 李燕霞 200,000 0.1051% 

6 焦仕志 0 0.0000% 

7 魏强 0 0.0000% 

8 武卓 0 0.0000% 

合计 700,000 0.3677% 

（三）在本次《关于稳定股价措施的公告》披露之前 12 个月内，上述增持

主体未披露过增持计划。 

二、增持计划的主要内容 

（一）增持目的：基于对公司未来发展前景的信心和对公司成长价值的认可，

积极稳定公司 A股股价。 

（二）增持方式：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增持。 

（三）增持股份种类：公司无限售条件的 A股流通股份。 

（四）增持股份数量或金额：前述 8名董事、高级管理人员用于增持公司股

份的资金额不低于其上一年度从公司领取税后收入的 20%，且不超过其上一年度

从公司领取税后收入的 50%自有资金增持公司股份，增持金额合计不低于人民币

83.48万元且不超过人民币 208.71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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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增持股份价格区间：本次增持股份价格不高于公司稳定股价方案发布

日前最近一期经审计每股净资产（最近一期审计基准日后，因利润分配、资本公

积金转增股本、增发、配股等情况导致公司净资产或股份总数出现变化的，每股

净资产相应进行调整）。 

（六）增持实施期限：自 2022年 6月 6日起 90天内。 

（七）增持的资金安排：本次增持主体的增持资金来源为自有资金，不存在

因所需资金不到位而导致后续增持计划无法实施的风险。 

三、增持计划实施的不确定性风险 

本次增持计划实施时间已过半，增持金额达到本次计划增持金额区间下限的

36.94%，后续可能存在因证券市场情况发生变化或政策因素、增持股份所需资金

未能到位等，导致增持计划无法继续实施的风险。如增持计划实施过程中出现相

关风险情形，增持主体将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四、增持计划的实施进展 

目前增持计划实施时间已过半，截至 2022 年 7月 22日，有关增持主体以自

有资金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累计增持公司股份

41,953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0.0220%，累计增持金额 30.84万元，达到本次计划

增持金额区间下限的 36.94%（其中：钟国裕先生、焦仕志先生增持金额已达到

其应当增持金额区间的下限金额，谢志坚先生、李燕霞女士增持金额已达到其应

当增持金额区间下限的 50%）。各增持主体的增持情况列示如下： 

序

号 

增持主体

名称 

增持计划实

施前持股数

（单位：股） 

增持数量

（单位：

股） 

增持计划实

施后持股数

（单位：股） 

增持计划实

施后持股比

例 

增持金额合

计（单位：元） 

1 郑穆 0 0 0 0.0000% 0.00 

2 罗铁威 0 0 0 0.0000% 0.00 

3 钟国裕 300,000 13,894 313,894 0.1649% 102,521.84 

4 谢志坚 200,000 3,800 203,800 0.1070% 27,867.78 

5 李燕霞 200,000 7,200 207,200 0.1088% 53,06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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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焦仕志 0 17,059 17,059 0.0090% 124,918.65 

7 魏强 0 0 0 0.0000% 0.00 

8 武卓 0 0 0 0.0000% 0.00 

总计 700,000 41,953 741,953 0.3897% 308,372.27 

基于对公司未来发展前景的信心和对公司成长价值的认可以及稳定公司 A

股股价的相关安排，相关增持主体将继续按照相关增持计划，在增持计划实施时

间内择机增持公司股份。 

五、其他说明 

1、本次增持计划属于履行稳定股价义务，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

等法律法规、部门规章及上海证券交易所业务规则等有关规定。 

2、上述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在增持计划完成后的 6 个月内不得出售上述增

持股份。本次增持主体将严格按照相关法律法规要求，持有、转让本次增持股份，

在实施增持计划过程中，遵守中国证监会、上海证券交易所关于上市公司权益变

动及股票买卖敏感期的相关规定，并在增持计划实施期间及法定期限内不减持所

持有的本行股份。 

3、本次稳定股价措施采取的增持计划不会导致公司股份分布不符合上市条

件，不会影响公司的上市地位。 

4、公司稳定股价措施实施完毕及承诺履行完毕后，如公司股票价格再度触

发启动股价稳定措施的条件，则相关责任主体将继续按照上述承诺履行相关义务。

自股价稳定方案公告后起 90个自然日内，若股价稳定方案的终止条件未能实现，

则公司董事会制定的股价稳定方案自第 91 日起自动重新生效，相关责任主体继

续按照前述承诺继续履行股价稳定措施，或董事会需另行提出并实施新的股价稳

定方案，直至股价稳定方案终止的条件出现。 

5、公司将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上市公司收购管理

办法》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 号——规范运作》

等法律法规的相关规定，持续关注本次增持的有关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六、稳定股价措施的终止情形 

根据公司《稳定股价预案》，自稳定股价方案公告后起 90个自然日内，若出

现以下任一情形，则视为本次稳定股价措施实施完毕及承诺履行完毕，已公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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稳定股价方案终止执行： 

1、公司股票连续 5 个交易日的收盘价均高于本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的每股

净资产； 

2、继续回购或增持公司股份将导致公司股权分布不符合上市条件； 

3、继续增持股票将触发需要履行要约收购义务且其未计划实施要约收购的

情形。 

特此公告。 

 

广东紫晶信息存储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年 7月 23日 


